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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 利 时

拟议的化学战剂和化学薄药的定义

一 、 化 学 战 剂 的 定 义

在确定哪些特性构成化学战剂时，人们可以提出不少标准，但没有一小可以证  

明是充分的. 相 反 ，必须将这些梓准加在一起，才能够尽可能确切地界定化学剤的 

慨念.

(a) 下定义的标准 

1 . 一般用途

根据这一标准，任何利用其毒性来毒事人类、 动物和植物的化学物质，就是化 

学战剂， 因此，这小标准意味着有意识地将某些特定的化学产品的毒性效应用于敌  

对目的. 这样就清楚地将这些化学战剂同其他用于敌对目的的化学产品、如火箭或 

鱼雷的燃料、产生烟雾的产品等等区别开来. 因此，具有毒性与有意识地把这种毒 

性用于敌对目的，就成为化学战剂的必要因素。

2 . 毒性慨念：

这一慨念必须详細解释 * 为了更加确切地下定义，过去曾经试用过不同的方法.

(a) 定量的办法

这小办法只是根据致死性这一慨念（5 0  % 致死剂量， 5 0 % 致 

死 浓 度 时 间 ），严格地讲这是不够的，因为毒性低于某种程度，就不 

一 定 具 有 致 死 的 效 氣 因 此 ，最好也制订有关向体和精神机能丧失效  

应的补，充性标准。

(b) 定性的办法

世界卫生组织所制订的这小办法是，根据效应的类型和强度，将 

化学物质的毒性分为三级：



致命物质，因为其目的在于造成死亡；

机能丧失剂，会造成肉体或精神的暂时不适，其机能丧失效应的 

作用期间远远超过曙露时间；

他泪性毒气，其骚扰效应的作用期间略长于曙露时间。

应当指出，这三种效应都同所中的剂量有关，例 如 ，神经错乱性 

毒气所造成的轻微中毒，仅仅产生机能丧失效应，不会致命。可见， 

这三种类型界限并不很明确。 因此，最好也制订补充性标准。

(C) 说明的办法

有可能根播一般结构式来确定某类化学战剂的特性^对神经错乱  

性毒气而言，就可以如此，因为它们大部分都属于有机礙。

(d. ) 列名的办法

即无 P艮制地开列相关产品的名字。

(e) 基于军事适用程度的办法

将毒性物质划分为战剂时，不一定需要了解诸如其放置寿命、挥 

发性和爆炸稳定性等特性，因为挥发性同战术用途有关，讓炸稳定性 

在空中散布的情形时并不必要，而如果那些物质同复合武器一样属于 

就地生产的话，则放置寿命也就不必要了。

(b) 拟议的定义

1 . 一般用途标准必须辅以用致命性和其它性质作根据的毒性标准，再加上结 

构式的补充性说明和一份无限制的名单。

2 . 因此，我们可以说二 " 任何化学物质或任何化学物质的混合物，如果其用 

途在于具有经适当定义的毒性，而不论此毒性属于该物质本身或属于混合后的某一 

最后产物，均为化学战剂。 "

(C) 将此定义用于复合武器

定义中必须使用混合物" 最后产品 " 这一慨念（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组份最后合 

成的生成物），是因为复合武器的存在，这种武器的特性恰恰在于其释放的毒性不 

来 ê 物 质 本 身 （各组份或先驱物），而来自生成的最后产品。



所 以 ，侦察到可用作复合产品先驱物的非高毒性物质，并不构成速反条约的证 

明 ，除非能证明还拥有足够数量的其它先驱物，因而混合后可以产生最后产品，也 

就是说可以经由复合成分的结合而产生化学战剂。

我们所以提到载于一九七九年八月苏联—— 美国联合声明中的先驱物这一慨念, 

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困难，即一种物质在最后产物仍属未知的情况下，不能被认为 

是一种先驱物，

在这两种情况下，有必要编列一份无法移作他用的已知（已确定）的化学战剂 

先驱物的清单。

从所有这些因复合武器而引起的问題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即这类武器确实属 

于特殊情形，但是它们并不拘成另外的类别。根据一般性用途标准，非军事用途的 

化学剂只要同某一先驱物有关，以至于两者化合后足能产生毒性最后产物，那么在 

条约中就应当根据这一事实规定加以禁 jL

(d) 单一用途物剂和双重用途物剂的区别

f a ) 单一用途物剂，也就是只能用于军事用途的物剂，显然应加禁止，但 

可以允许保有为防护措施研究和一般性研究所必需的数量， 这两种活 

动需要的数量极少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用于基本上是实验室工作的 

原定用途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。 因此，对比利时而言，每种物质每年 

有几百寒克就足够了。

f b ) 另一方面，双重用途物剂的问题显然比较复杂。 件多这类的物剂，特 

别是光气和含象祭的酸，具有广泛的商业用途》对于这种物剂，只有 

在储存的数量超这合法用途所允许的范围时，才能说遣反了条约规定。 

如果确实出现这种情况，而且无法对调查出来的储存量作出令人满意 

的经济上的解释的话，那么，就构成了遣反事件。应当注意到，由于 

生产过程的特殊情况，可能会出现所储存的双重用達产品其数量大大 

超过可以从经济上加以解释的情形。 一旦发现有这类情形，不可避免 

地就会引起没完没了的讨论，并且毫无问题地会造成彼此猜疑看来， 

要避免这一点，只有将这类储存予以公布，并将其置于核查机构的监 

督之下。



( e ) 还应当考虑到以下这种’情形，即化学物质虽然未被储存，但是被制成 

化学武器而以化学武器的形式被储存起先

二、化学薄药的定义

( a ) 下定义的理由:

1 . 由于某些武器是以整件的形式存在，或者在使用时是根据新的技术原理， 

所以在为化学武器下定义时，不能只局限于它的主要組成部分—— 化学战剂。

2 . 化学武器的定义必须极具一般性，才能把所有化学武器都包括在内。

3 . 把化学物质制唆化学武器，会在核査上，特别是在对化学物质储存量的核 

査上造戎漏洞。

03) 拟议的定义

1 . 任何弊药，如果其传统装药被换成化学物质或化学物质的混合物，并且其 

用途在于具有经适当定义的毒性，而不论此毒性属于化学物质或厲于混合后的最后 

产 物 ，均为化学， 药。

2 . 化学薄药的这一定义，显然把其用途在于传播或敢布这类化学物质的一切 

容器都包括在内。 化学弹药不一定属于常规一类。 養批发射的，也就是不以常规弹 

药形式发射的双重用途化学物质，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予以散斤。在这一方面，人们 

主要想到的是空中散布，也许其中还利用到能够从非常高的高度撒播增稍物质的技

3 . 用数克毒素使数百升饮水染上毒性，也构成一种散布方式

4 . 由此推断，任何散布方式，只要被散布的化学装药其性质符合化学战剂的 

定义，就应当也*受到禁j L

(0) 佳泪性毒气和装有这类毒气的手桐弹

尽管所涉及的化学战剂实际上是以整件化学武器的形式储存，这类物剂的情况 

仍然有其特殊性。如果它们用于维持秩序的行动，则可构成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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